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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类产品不宜按库龄计提跌价准备

王志宏 阳黎军

（三环集团公司 武汉 430064）

电子类产品由于品种繁多，难以逐一计算可变现净值。

实务中，很多电子类产品经营企业出于简化处理等原因，选

择按照存货的库存时间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这种计提方式存

在较多问题。本文对此进行分析并提出建议。

一、库龄法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大致做法

库龄法类似于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的账龄分析法，即

在资产负债表日，企业依据某类存货的库存时间长短，按不

同比率计算期末存货跌价准备应计金额，并与期初账面余额

相比较，做补提或冲回的会计分录。

可见，企业采用库龄法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一个假定前

提是，该产品的变现价值与库存时间存在明确的相关性，滞

库时间越长的存货价值越低。此外，企业选择库龄法的理由

还包括电子类产品种类繁多，逐一进行减值测试存在较大困

难；利用库龄数据进行市场分析、存货管理已成为企业内部

管理的重要手段；按库龄提取与计算跌价准备较为便利等。

二、库龄法的不合理之处

1. 库龄与计提比例的相关性难以准确把握。《企业会计

准则第 1号——存货》明确规定，资产负债表日，存货应当按

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的原则进行期末计价；而确定存货

的可变现净值时，应当以取得的确凿证据为基础，并且考虑

持有存货的目的、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影响等因素。一方

面，库龄法未考虑、计算可变现净值；另一方面，尽管电子产

品的价值与呆滞时间较为敏感，但企业没有充分依据说明库

存时间长短与减值的比例是否合理，即使将扣除跌价准备后的

存货净值认定为“可变现价值”，这种认定也没有确凿依据。

2. 不符合财务信息披露要求。在库龄法下，本期利润表

中反映的存货减值损失为补提或冲销的金额，这就使企业难

以按照会计准则的要求，准确披露可变现净值的确认依据、

当期转回或转销的存货跌价准备金额。这也使得报表使用者

无法判断企业产品的真实价值，无从了解这些已计提减值的

产品最终如何处理、对企业利润的影响究竟有多少。此外，这

些企业在披露存货跌价准备的会计政策时均笼统表述为成

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也涉嫌虚假披露。

3. 忽略了供求关系的影响。库龄法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

原理完全参照应收账款的账龄分析法，但与应收账款不同，

存货价值的影响因素不仅包括流动性，还包括供求关系。对

于按订单生产的产品，出现滞留的原因可能是订单被取消、

产品不符合技术要求、质量存在瑕疵等，而这部分产品可能

已完全失去利用价值。而对于终端商品或通用产品，滞库则

可能是市场环境已发生较大变化。但按库龄法计提跌价准备

忽略了这些差异，也掩盖了存货减值的真实原因。

4. 存在调节利润的嫌疑。在会计处理中，存货是在假定

流转次序的基础上，选择先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等方法对

发出和结存进行计价，从而与实物的流转常常存在较大差

异。因此，在产品按大类计提跌价、库龄数据无法逐一对应到

产品的情况下，企业可以根据当期报表需要，在资产负债表

日通过对实物后进先出、虚假延长库龄的方式减少当期利润；

在以后年度再对实物先进先出、虚假减少库龄即可将前期计

提的巨额跌价准备予以转回，从而达到调节利润的目的。

三、电子类产品核算与管理的建议

1. 根据重要性原则对存货进行分类。会计准则规定，对

于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存货，可以按照存货类别计提存货

跌价准备；与在同一地区生产和销售的产品系列相关、具有

相同或类似最终用途或目的，且难以与其他项目分开计量的

存货，可以合并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由此企业根据重要性原

则，对于企业的主导产品或合同价值较高的存货，应当按照

单个项目个别测算可变现净值并计提跌价准备；而对于种类

繁多、单价较低的其他产品，可以按相应类别合并计算。

2. 充分证明存货价值与库存时间的相关性。根据成本效

益原则，对合并计算跌价准备的产品，采用库龄法具有一定

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即便如此，企业仍需收集相应价格趋

势、历史数据等，对存货库存时间和可变现净值的相关比例

进行精确计算，使计提跌价准备后的存货价值尽量符合“可

变现净值”的定义。

3. 完整、准确地披露信息。首先，企业可在会计政策中披

露存货的重要性划分标准、单项测试并计提跌价准备的计价

方法和可变现净值的认定标准、按类别合并计提跌价准备的

计提方式和计提比例等。其次，在会计报表附注中分别披露

单项计提跌价准备的存货金额、可变现净值、转回和转销金

额等数据，披露合并计提的存货金额、计提比例、补提或冲销

的金额等数据。最后，如当期计提或转回的跌价准备对利润

产生较大影响，还应详细说明原因。○


